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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家暴事件，接警的民警该怎么做？

□ 王继洋
据《新晚报》报道，11月25

日，知名仿妆博主宇芽发微博称
自己被家暴。宇芽确认在相处
的一年时间里，共5次遭受前男
友的家庭暴力。宇芽公布的视
频中，男方的两位前妻也表示曾
遭到过家暴。宇芽很后悔自己
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报警，“正是
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原谅他，最
终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家暴”。

梳理新闻不难发现，网红发
微博哭诉被前男友家暴，且男友
两任前妻均发声承认遭到过家
暴，值得当今社会反思：为什么
家暴受害者不选择报警，而是忍
气吞声或在网络上以家丑外扬

的方式来处理？相比之下，另一
则新闻中的家暴受害人选择了
用法律保护自己。据《钱江晚
报》报道，日前温州苍南县法院
矾山法庭发出温州市首例保护
男性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
法》正式实施，对涉家暴刑事案
件的证据、刑事政策的具体适用
等方面有了详细规定，为依法办
理这类案件提供具体的法律依
据，为遭受家暴的受害者提供有
力保护。对比之下，结论不言而
喻：网红被家暴，与其在网上哭
诉，不如求助司法。

遗憾的是，家暴问题，因为
涉及的是“家”，所以处理起来会
很麻烦。按理说，家暴发生在家
里，施暴者天天就在受害者身
边，多数甚至达到故意伤害罪的
标准，完全可以根据伤势与后果

来考虑移交检察院是否公诉判
刑。可现实往往并非如此：有些
地方的女性被家暴后报警，丈夫
被抓进去没几天，婆婆就逼着媳
妇到派出所去要人，而理由是儿
媳妇已经原谅了儿子，关几天教
训他一下就好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很可笑
了。故意伤害罪属于刑事犯罪，
如果被害人可以随意撤案的话，
法律的威严何在？可对于基层
民警来说，如果不能满足诉求，
换来的就是施暴者母亲及媳妇
的闹腾，理由往往也是很奇怪：

“被打的我都原谅他了，你们为
什么还不放人？还有天理吗？”
如果你是民警，你又能怎么处
理？所以有些基层民警为了减
少负面影响，最后还是把施暴者
放出来了。

其实说到底，家暴有时候很

像一些诸如车撞宠物狗或者碰
瓷事件，事实明明很清楚，但最
终选择和稀泥的方式来处理，主
要原因都是后续太麻烦。麻烦
了很多次之后，和稀泥的次数变
多，法律的尊严就慢慢消散，而
一些受害者也不再选择报警，而
是像宇芽那样在网络上以家丑
外扬的方式来为自己讨一个
公道。

家暴并非家务事，这应该是
全社会该有的共识。只有达成
了这个共识，并且基层民警严格
执法，把施暴者的违法成本提高
到望而生畏的程度，才能真正起
到震慑作用。

基层民警是时候停止对家
暴事件和稀泥了，只有严格执
法，才能保障法律威严，才能让
家暴事件逐步减少……

家暴有时候很像一些诸如车撞宠物狗或者碰瓷事件，事实明明很清楚，但最终选择和稀泥的方式来处理，主要原因都是
后续太麻烦。麻烦了很多次之后，和稀泥的次数变多，法律的尊严就慢慢消散，而一些受害者也不再选择报警，而是像宇芽那
样在网络上以家丑外扬的方式来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认定“狗撞车”事故不能仅靠机械理解
宠物狗的背后其实是有交通参与者的，那就是养狗的人，狗只是造成他人受到伤害的“工具”。划分责任时，要着重

分析车辆驾驶人与狗主人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到的作用，或者说过错的严重程度。这样才能倒逼宠物狗主人，带着狗
上路时牵好绳子或抱在手上，以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 何勇海
据《成都商报》报道，今年8

月下班途中，在成都某饭店当厨
师的钟科骑电瓶车被撞倒摔伤，
致九级伤残。如今3个月过去，
他的左臂不仅仍绑着吊带，还面
临后续治疗和索赔的困难，申请
的工伤认定也遭遇尴尬。原因
在于，撞倒钟科的不是人也不是
车，而是一只狗。交警部门认
为，“狗没有路权，不是法律认可
的交通参与者，不能给狗划分责
任”，因而不能认定此事为交通
事故。而交通事故又是此番工
伤认定的前置条件。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和工
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
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
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

定为工伤。成都人社局认为，钟
科的情况符合工伤认定受理条
件，申请工伤被受理。而交警部
门则认为此事故并非交通事故，
因为“狗没有路权，不是法律认
可的交通参与者，不能给狗划分
责任”。

实际上，早就有专家对“交
通事故”构成要素进行了拆分：
一是事故主体是车辆（包括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二是事故空间
在道路上；三是事故原因系过错
或意外；四是事故后果包括人身
伤亡或财产损失。从这四个要
素来看，钟科遭遇的毫无疑问是
交通事故——— 事故诱因既有交
通参与者的过错，也有意外，并
不一定必须是车与车、人与车相
撞，还应包括道路上突然出现障
碍物、宠物、野兽等情况。宠物

狗虽然没有路权，不是法律认可
的交通参与者，不能给其划分交
通事故责任，但不能因此将意外
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一并否定。

退一步说，即便宠物狗不是
法律认可的交通参与者，不能给
其划分交通事故责任，但它的主
人呢？在这起事故中，宠物狗没
有“遵守”交通规则，上了马路，
导致骑车人与之相撞摔倒，致九
级伤残。显然，狗主人对狗没有
尽到安全看护的义务，这是造成
本次事故的重要原因。在这种
情况下，狗虽无路权，其主人却
有路权，应担主要责任甚至是
全责。

认定“车撞狗”或“狗撞车”
纠纷是否是交通事故，一味拿

“狗没有路权，不是法律认可的
交通参与者，不能给狗划分责

任”来说事，其实是机械理解相
关法律规定。宠物狗的背后其
实是有交通参与者的，那就是养
狗的人，狗只是造成他人受到伤
害的“工具”。划分责任时，要着
重分析车辆驾驶人与狗主人的
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到的作用，
或者说过错的严重程度。这样
才能倒逼宠物狗主人，带着狗上
路时牵好绳子或抱在手上，以避
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从这起纠纷来看，工伤保险
条例也应进行修订完善，将职工
在上下班途中遇到的意外事故
也纳入其中。很多受伤害的情
况介于交通事故和意外事件之
间，职工无法获得工伤认定，有
失公平。

□ 时本
据《北京青年报》报

道，近日，有市民反映，
武汉市武昌解放路一家
日用品店打出“清仓甩
货”的宣传标语，已经近
一年了，“到底囤了多少
货啊？甩了这么久还没
甩完？”市民对此表示
质疑。

这种促销套路在很
多地方都能发现，各临
时工地、城乡接合部、火
车站等地方算得上司空
见惯了。很可能是因为
这些地方流动人口多，
消费者购买商品后，没
时间看店面是否真的关
门。但若是有人留意观
察就会发现，所谓的“最
后几天”，往往没有一个
尽头；所谓的“清仓大甩
卖”，也有清不完的仓、
甩不完的商品。

不 少 消 费 者 误 认
为，既然店家打算关门
歇业，商品就得尽快脱
手，打折甚至亏本处理
都是有可能的。消费者
进店购物时以为捡到了
便宜，却没想到中了圈
套。这种促销行为是对
消费者的欺骗，对于其
他商家也有失公平。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消
费者在购物时碰到夸大
其词的、虚假的广告，可
向12315投诉。动员群
众监督并无不妥，但群
众监督只能作为辅助力
量，假如消费者被推到
了监管的前面，监管部
门站在身后等人爆料，
这显然有失妥当。消极
被动地执法，容易导致
这类套路长期存在而不
为监管部门所知。

要看到，针对这类
行为的执法并不存在太
大难度，这类行为涉嫌
违犯《广告法》和《反不
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定
性容易，取证也不难。
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
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
能、质量、销售状况、用
户评价、曾获荣誉等进
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
费者。在处罚额度方面
也有明确的规定，执法
的操作性较强。

对于这类行为，有
群众举报当然更好，没
有群众举报，市场监管
部门也应守土有责，用
主动出击来体现违法必
究的执法理念，避免更
多消费者掉入这类销售
陷阱当中。

“清仓大甩卖”
还要蒙骗到几时

万千宠爱电子烟，全网禁售遇严寒。
产业入冬哭无泪，盲目投机实不冤。

裁员、库存积压、停产！年销售额超
337亿的大产业，一夜入冬？今年下半年
以来，电子烟在全球范围内都遭遇了严
厉的限制措施。尤其是进入11月后，随
着国家电子烟网售禁令的出台，曾受到
资本热捧的电子烟行业似乎一夜之间进
入了“寒冬”。 据11月26日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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